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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卡記帳業務流程圖（D005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依代清除業者申辦前 3 個月實際清運廢棄物進廠（場）代處理量核算保證金額度

廢棄物處理管理科 

代清除業者向秘書室繳費或定存單取得收據後，與本局簽定刷卡記帳協議書後會
辦、陳核並函知各代清除業者 

廢棄物處理管理科 

通知各處理廠（場）開始允許清除機構刷卡記帳進廠，並由各處理廠（場）確實
控管其進廠（場）量及保證金額度是否符合，如有未如期繳費情形立即通報其他

各廠（場）停止進場及本局廢棄物處理管理科由保證金扣繳處理費 

廢棄物處理管理科 

會辦秘書室、會計室後陳核

廢棄物處理管理科 

函知代清除業者繳納保證金

廢棄物處理管理科 

申請函

代清除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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刷卡記帳業務說明表 

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

刷 卡 記 帳 業 務

（D005） 

一、作業程序 

1.環保局依代清除業者年度實際清運廢棄物進廠(場)代處理
量核算保證金額度（簽約未滿 1 年之業者欲增車，1 輛以
105,000 元核算，滿 1年者，則以申辦前 3個月實際進廠量
核算），簽奉核定後，函知代清除業者，據以繳納保證金。

2.代清除業者繳納保證金並取得繳費收據後，與本局簽訂刷

卡記帳協議書，並依照協議期限繳納代處理費用。 

3.簽訂協議書後通知各處理廠(場)得據以核發磁卡，並開始

控管刷卡進廠量、製作繳費通知單。 

4.由各處理廠(場)加強橫向聯繫，如有進場量異常(超過保證

金額)或定期繳款異常時，應即停止其記帳進廠，並通知廢

棄物處理管理科及清除機構抵扣保證金並採現場繳款方式

因應。 

二、控制重點 

1.保證金核算作業能反應代清除業者實際代處理費。 

2.記帳繳納作業由各處理廠(場)確實控管。 

法令依據： 

「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廢棄物處理場廠進場管理

辦法」第二十一條及二十二

條。 

協議書 

 


